
报 价 函

山东卓舜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经研究，我方决定参加项目编号为 的采购项目。为此，我方郑

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1、如果我方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方将履行单一来源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

求，并按我方响应文件中的承诺按期、保质、保量提供服务。

2、我方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

3、我方同意按单一来源文件规定交纳成交服务费，遵守贵机构有关单一来源

文件的各项规定。

4、我方的响应文件自报价之日起有效期为 90 日。

5、与本报价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供应商代表姓名、职务（印刷体）：

供应商单位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年 月 日



资质证明文件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副本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副

本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

要求：（1）供应商是企业（包括合伙企业）的，应提供其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

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2）供应商是事业单位的，应提供其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供应商是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应提供其有效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4）供应商是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其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5）供应商是自然人的，应提供其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

（6）联合体投标文件应提供联合体各方满足以上要求的证明文件。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致山东卓舜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在我单位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

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名称（盖公章）：

注：自然人响应文件的无需提供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采购代理机构):

我(姓名)系(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公司的(姓名)为我公

司本次项目的授权代表，代表我方办理本次采购活动、签约等相关事宜，签署

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合同并具有法律效力。授权代表联系方式。

在我方未发出撤销授权委托书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委托书一直有效。授

权人(代表)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撤销而失效。

授权代表无权转让委托权。特此授权。

本授权委托书于年月日盖章生效,特此声明。

附：1.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2.授权代表在本单位缴纳社保证明（报价截止时间前连续 3 个月，加盖

本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姓名:.

性 别:

年 龄:

单位:

部 门:

职 务:

注：自然人投标的无需提供



4.提供 2024 或 2025 年度任意一年审计报告或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银

行出具的证明文件

说明：

1.如提供本单位近两年度任意一年审计报告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章。

2.如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证明文件可提供原件，也可提供银行在

投标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开具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若提供的是复印件，采购人或

采购代理机构保留审核原件的权利。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银

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

3.如果是联合体投标文件，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上述证明。

4.如采用合格的投标担保函的，可提供投标担保函复印件替代。

5.供应商是自然人的，应提供银行出具的针对本项目资信证明。



5.提供报价截止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纳税的证明材料、依法缴纳社会

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或《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承诺函》（格式见附件）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承诺函

致采购代理机构:

我方在参加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号：)政府采购活动前，已依法缴纳税

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

款第二项规定和采购文件关于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资格要求。

特此承诺。

我方对上述承诺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承诺，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并接受处罚。

供应商全称： (盖公司公章)

年月日

说明：

（1）在山东省内注册并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以下两

种方式任选其一）

方式一：提供以下材料

（1.1）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

须提供报价截止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由税务局开具的完税证明或无欠

税证明或税款缴纳银行回单等证明材料（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任意

一种均可，个人所得税除外）。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视为无效报价。

（1.2）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须提供报价截止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

料（专用收据或网上打印的社会保险缴纳清单等）。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视

为无效报价。

方式二：



（1.1）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承诺函》（详见附件），并对《承诺

函》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发现虚假承诺，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

交”的情形予以处罚。

（1.2）供应商可提前登录“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自行查询本单位缴纳税收

和社会保障资金情况。

（1.2.1）对于供应商自行查询反馈有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缴费信息的，

以采购代理机构资格审查环节查询的信息为准，供应商报价截止时间前自行查

询的信息不做为采购代理机构资格审查的依据；

（1.2.2）对于供应商自行查询无反馈相关信息的，供应商需进一步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即报价截止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由税务局开具的完税证明或无欠

税证明或税款缴纳银行回单等证明材料（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任意

一种均可，个人所得税除外）及截止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

资金的证明材料（专用收据或网上打印的社会保险缴纳清单等）。

（1.3）在资格审查环节，采购代理机构将登录“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查

询提供《承诺函》的供应商近六个月在山东省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情况。

对于反馈有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缴费信息的，视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

资金的良好记录”；对于反馈无相关信息的，采购代理机构将对前款“1.2.2”所述

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视为无效报价。

（2）未在山东省内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

上述供应商参加山东省政府采购活动的，须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

资金的相关材料。

（2.1）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

须提供报价截止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由税务局开具的完税证明或无欠

税证明或税款缴纳银行回单等证明材料（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任意

一种均可，个人所得税除外）。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视为无效报价。

（2.2）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须提供报价截止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

料（专用收据或网上打印的社会保险缴纳清单等）。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视



为无效报价。

（3）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

须提供相应材料证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并对材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的，视为无效报价。



6.供应商信用信息查询记录。查询渠道：于投标截止时间查询在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或“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是

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记录，将信用截图加盖公章；

投标人未提供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及“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

标人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是否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记录。信用查询截

止时点为报价截止时间。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并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http://www.ccgp.gov.cn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www.ccgp.gov.cn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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